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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

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审议表决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

会议的董事

５

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书

面回复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叁仟万元流动

资金贷款的议案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持续发展及业务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正

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商管”）向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柳州银行”）申请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壹年，贷款月利

率为借款提款日所对应的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上浮

４０％

以内。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正和商管向柳州银行申请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流

动资金贷款提供以下担保：

以公司拥有的位于广西柳州飞鹅二路

１

号谷埠街国际商城

Ｈ

区二层

１

至

１８３

号商铺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担保。 抵押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５１５９．１３

平方

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柳房权证字第

Ａ００６８７７８

号。 担保期限为壹年。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正和桦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

西益正贸易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银行借款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正和桦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

桦桂”）之全资子公司广西益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正贸易”）的业务发

展，公司同意益正贸易向柳州市区农村信用信用合作联社申请人民币叁仟伍佰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壹年，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２０％

，执行年利率

７．２０％

。

四、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正和桦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广西益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益正贸易向柳州市区农村信用信用合作联社申请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如下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和桦桂、公司副总裁梅伟、益正贸易法定代表人宋文作

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益正贸易上述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壹年，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上述贷款金额、利

息、罚息等费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１

号瀚海海运仓大厦

５０８

室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４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正和桦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广西益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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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商管”）

广西益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正贸易”）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正和商

管向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截至本公告

日，本公司为正和商管担保余额合计

０

元 （不含本次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正和桦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桦桂”）

为其全资子公司益正贸易向柳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截至本公

告日，本公司为益正贸易担保余额合计

０

元 （不含本次担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不含本次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金额：零。

●

上述担保须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叁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以

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正和桦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西益

正贸易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银行借款的议案》、《关于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柳州正和桦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西益正贸易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正和商管向柳州银行申请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额度包括上述贷款金额、利息、罚

息等费用；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和桦桂为其全资子公司益正贸易向柳州市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额度包括上述贷款金额、利息、罚息等费用，保证期间为壹年。

本次为正和商管和益正贸易提供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含本次担保）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累计担保总额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５１．６９％

，占公司总资产的

２０．７４％

。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正和商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注册地点：柳州市飞鹅二路

１

号谷埠街国际商场

Ｃ

区

２

层

法定代表人：陈学云

公司经营范围为：商业地产项目的营销策划、设计，商业地产项目经营管

理，房地产经纪，房屋租赁，商品展览服务；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须经审批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日用百货，纺

织品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接受市场开办者的委托进行市

场管理。

总资产：

８２

，

８４３

，

１９５．５６

元

负债：

４４

，

２９６

，

９４１．２５

元

净资产：

３８

，

５４６

，

２５４．３１

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５３．４７％

。 （以上数据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公司名称：广西益正贸易有限公司

益正贸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和桦桂之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注册地点：柳州市飞鹅二路

１

号谷埠街国际商场

Ｋ２

栋

１１－５７

法定代表人：宋文作

公司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硬件、

软件及辅助设备、机电产品、通讯器材销售、房屋租赁、以自由资金对外投资。

总资产：

４４

，

９８７

，

５８１．４５

元

负债：

３４

，

９９９

，

９６６．４０

元

净资产：

９

，

９８７

，

６１５．０５

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７７．８％

。 （以上数据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 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同意以公司拥有的位于广西柳州飞鹅二路

１

号谷埠街国际商城

Ｈ

区

二层

１

至

１８３

号商铺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为正和商管申请的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５１５９．１３

平方米，房屋所

有权证号为柳房权证字第

Ａ００６８７７８

号。 担保额度包括上述贷款金额、利息、罚

息等费用，担保期间为壹年。 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正和桦桂为其全资子公司益

正贸易向柳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公司副总裁梅伟、益正贸易法定代表人宋文作以及控股股

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益正贸易上述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壹年，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上述贷款金额、利息、罚息等费用。

四、 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了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同意上述担保。 上述担保为对全资子公

司和对控股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流动资金借款提供的担保，贷款的额

度、期限及使用完全可控，不会对公司带来不可控的风险。

五、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为正和商管和正和贸易提供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含本次担保）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逾期担保金额为零。

六、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 为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之盖章页）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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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兹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１

号瀚海海运仓大厦

５０８

室公司北

京办事处办公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四、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正和桦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广西益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股东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３０

）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１

号瀚海海运仓大厦

５０８

室

公司北京办事处会务组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

东大会会务组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０５５７５９

；

０８９８－６６５９０５９５

传真：

０１０－

５１２３９３２１

；

０８９８－６６７５７６６１

２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持

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持股

凭证办理登记手续；由非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出席人还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人代表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和法人代表私章）。

３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理出席的，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海南正和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权限（转委托无效）： 委托有效期：

签发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０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

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起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２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

８００

号本公司一楼贵宾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召集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美丽女士。

６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１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８

，

０８３

，

５５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４０％

。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９５８

，

７５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７６％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９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７

，

１２４

，

８０１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６３９８％

。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

项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新”商号使用权授予浙江元金投资有限

公司使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

１１８

，

４８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９９．９１１３％

，

６

，

３２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张丽

娃、陈美丽作为关联方回避了该项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合计

９５８

，

７５７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７０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９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到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５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４７１６３１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７９％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林中主持，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７１６３１８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７１６３１８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７１６３１８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７１６３１８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的总股本

１８２

，

８７８

，

４８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税）。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７１６３１８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６

、审议通过聘请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７１６３１８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７

、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７１６３１８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独立董事童宏怀先生代表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李燕律师、张雪婷律师为本次大会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烟台分公司、青岛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分别在烟台市、青岛市

设立分公司。

●

设立分公司名称：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公司。

●

涉及的投资金额：不涉及投资金额。

一、设立分公司概述

（一）拟设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营业场所：山东省烟台市国贸大厦

行政负责人：刘继林

技术负责人：潘英杰

设立目的：根据当前全国市政工程市场的管理规定，进入非营业执照注册地以外的领

域施工时必须要进行备案，备案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施工地设立分公司。 根据公司当前实

际情况，结合烟台市今年将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建设规划，公司计划开拓烟台市

政建设市场，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２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营业场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石苑别墅小区

３０

号别墅

行政负责人：刘锋杰

技术负责人：潘相庆

设立目的：根据当前全国市政工程市场的管理规定，进入非营业执照注册地以外的领

域施工时必须要进行备案，备案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施工地设立分公司。 根据公司当前实

际情况，结合青岛市地域特性优势及长期建设规划，公司计划开拓青岛市政建设市场，以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同意设立烟

台分公司、青岛分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

大会审定。

（三）本次设立分公司事宜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二、设立分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设立分公司事宜，将有助于公司积极参与烟台、青岛两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以设

立的烟台分公司、青岛分公司为平台，进入新的领域，开拓新的市政工程建设市场，促进公

司市政工程业务的持续发展。

三、设立分公司的风险分析

上述设立分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

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分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四、上网公告附件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６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五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１６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０．１３％

。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 会议由董事长夏春良先生主持，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年度述职报告。

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的议题进行，经与会股东认真

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２１６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２１６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２１６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２１６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２１６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２１６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康乾投资

有限公司、夏春良先生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 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３３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赞成，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后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２１６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天津博弘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

案》

表决情况：

２１６

，

４７９

，

０８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０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５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５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康健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会议

室采取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１２

人， 代表股份

１１０

，

７９８

，

７７２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９．２５％

。 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０

，

７９８

，

７７２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０

，

７９８

，

７７２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０

，

７９８

，

７７２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０

，

７９８

，

７７２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０

，

７９８

，

７７２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０

，

７９８

，

７７２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７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０

，

７９８

，

７７２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补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丁红莉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同意提名丁

红莉女士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补选董事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简历已在第三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９１１

，

５７２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４．６９％

；反对

１

，

１５９

，

９５０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５％

； 弃权

４

，

７２７

，

２５０

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２７％

。 丁红莉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届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上一届独立董

事梅敬民先生代表上一届全体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答邦彪、彭磊律师现场见证。律师事

务所暨律师认为：永安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永

安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